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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反對版權修訂戲仿!!!!!!!!!!!!!!!!!!!!!!!!

我強烈要求政府他朝正式修訂版權法，必須全份條文再次咨詢公眾意見，不能閉門造車。採納民間建
議，保障使用者的言論及創作自由。版權惡法修訂裏，引入了所謂「安全港」機制。理論上，它是讓
網上服務的提供者（包括論壇、討論區、留言板、網誌的管理者），只要「合力打擊侵權」，就不用
連坐受累。實際上，它強迫網上服務提供者必須同流合污，在法庭未裁定該二次創作作品是侵權物
前，就要在短時間內把它移除，更可能要把二次創作者、 ⾝上傳者或發佈者的個人 份及私人資料，提
供給投訴者。否則，網上服務提供者就有可能被控，面對法庭審訊。這除了逼迫服務提供者出賣良
心，更簡直是威嚇他們，尤其是許多論壇、網誌的管理者只是學生！認爲「安全港」是「安全」的，

⾝ ⾝恐怕只有樂於出賣網 私 資料的無良服務提供者，以及輕易作擧報的版權收費公司。法例對二次創作
⾝者和有良 的服務供應者如斯逼迫，卻對擧報者極度寬鬆。理論上，擧報者提供的資料必須眞確，不

能說謊，否則是刑事罪，但實際上卻缺乏監察和制衡。 ⾝被投訴的用戶不能得知擧報者的個 資料，擧
報者要使擧報有效， ⾝所需提供的資料亦不 得很充份。 ⾝結果若有 要濫用，胡亂擧報，二次創作作品就
很容易會消失。民間提出的第四方案，使用UGC，這概念由歐盟報告提倡，加拿大政府已立法及實
行。除了一些由版權業界支持的律師提出所謂反對的個人意見外，世貿本身也好，其他成員國也好，
都沒有說過半句話聲稱它有違世貿公約。奸商雙重標準、輸打贏要地運作所謂國際公約此藉口，只許
州官老作「超乎輕微」，不准百姓倡議「UGC」，還有甚麼公義可言？
前年7月立法會公聽會上，國際唱片業協會（IFPI）香港會總裁馮添枝就在眾目睽睽之下，面色愧色地
聲稱舊曲新詞會影響版權擁有人利益，必須列為非法。他更罔顧美國法院「《Oh,Pretty Woman》案」
等容許舊曲新詞的案例，公然說謊，聲稱全世界都不允許改歌。版權既得利益者的狐狸尾巴，早已顯
露無遺。可是面對全港市民長年累月遭欺壓下的憤怒，他們又不得不惺惺作態，假意拋出所謂提供
「適度空間」的方案倡議，但這「版權商方案」比政府的方案三，甚至方案二 都更窄。政府方案起碼
豁免了「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四類二次創作，前者更是民事、刑事皆豁免。可是「版權商方
案」僅豁免政治諷刺一類，而且堅持把民事 起訴權握於他們的手上！諮詢文件的用詞是「戲仿作
品」，英文是「parody」，這字可以解作「戲仿作品」，亦可以解作「戲仿」個手法本身。在公平處理 
的法律下，很多時豁免的不是「作品」，而係「目的」。我希望諮詢文件提及「戲仿作品」，只係方
便向大眾解釋，佢真正的意見是應該「為戲仿、諷刺、滑稽同模仿 目的嘅作品發佈」，即係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類。這個個差別看似只有毫厘，其實好有分別 。我大力支持「UGC
方案」及「同人方案」，「同人方案」建基於關注聯盟的「UGC方案」，可說是「UGC方案」的修訂
方案，香港動漫界要求把「UGC方案」中「不作商業貿易營運」的限制，改爲「容許小額金錢收
入」。原因是在同人交流活動中，不少同人創作作品因爲要製作實物出來才能交流傳播，無可避免會
涉及印刷、場租等費用，而同人創作者一向都會就此收取一些費用，以求補償成本。可是收取費用若
超乎計算，有時候可能會出現超過成本的情況，即使這情況並不常見。香港動漫同人界擔心，這會令
他們被視爲商業貿易營運，而無法得到保障。因此建議擴闊對金錢的限制。


